
第
五
十
二
期

~ 44 ~

第
五
十
二
期

~ 45 ~

特
種
貨
物
﹁
運
送
風
險
﹂
的
防
阻
措
施

林 

椿 

東

在
貨
物
運
送
過
程
中
，
因
長
時
間
暴
露
在
種
種
難
於
預
測

之
危
險
，
將
有
遭
受
貨
物
毀
損
的
問
題
；
然
而
，
這
些
不
可
預
期

的
危
險
，
除
天
然
災
害
屬
於
不
可
抗
拒
之
外
，
其
他
危
險
仍
可
藉

由
事
先
的
防
範
與
維
護
，
使
貨
物
毀
損
減
輕
至
最
低
。

目
前
風
險
管
理
的
技
術
，
對
於
防
阻
貨
物
毀
損
的
方
法
，

可
考
慮
下
列
因
素
：

(

一) 

託
運
人
如
何
減
輕
貨
物
損
害
︵
出
口
時
︶

1.
適
當
的
包
裝
：
在
設
計
貨
物
包
裝
時
應
注
意
下
列
事

項
：

a.
運
輸
過
程
中
可
能
面
臨
的
危
險
，
如
多
重
搬
運
、
一
般

撞
擊
、
氣
候
變
化
等
。

b.
目
的
地
港
之
倉
儲
設
備
及
損
失
經
驗
。

c.
依
貨
物
之
特
性
，
應
注
意
防
震
、
防
銹
、
防
潮
、
防

漏
、
防
火
、
防
爆
等
因
素
，
如
易
碎
品
須
加
襯
墊
，
易
銹
貨
品
應

塗
防
銹
油
等
。

d.
包
裝
之
大
小
及
重
量
應
適
當
：
包
裝
太
大
或
太
重
，
容

易
造
成
搬
運
不
當
而
損
害
，
最
好
將
貨
品
包
裝
予
以
標
準
單
位

化
，
以
利
於
搬
運
及
減
少
損
失
。

e.
包
裝
之
標
示
：
危
險
品
及
易
碎
品
應
明
白
標
示
，
但
貴

重
及
容
易
被
竊
之
貨
品
則
應
避
免
明
白
標
示
。

2.
妥
善
處
理
交
運
貨
物
：
應
責
成
內
陸
運
送
人
、
倉
儲
人

員
或
攬
貨
人
確
實
依
約
將
貨
物
完
好
交
予
運
送
人
，
並
避
免
將
貨

物
堆
置
於
碼
頭
或
露
天
場
地
，
以
防
偷
竊
及
水
濕
。

3.
選
擇
具
有
下
列
條
件
之
運
送
人
：

a.
具
備
充
分
經
驗
、
完
善
理
貨
制
度
者
。

b.
對
其
船
舶
與
船
務
管
理
良
好
者
。

c.
善
盡
貨
物
保
管
及
運
送
責
任
者
。

d.
財
務
健
全
、
營
運
狀
況
良
好
者
。

4.
文
件
之
迅
速
支
付
：
有
關
裝
船
文
件
應
訊
速
交
付
受
貨

人
，
以
便
於
貨
到
後
能
儘
速
完
成
各
項
手
續
清
關
提
貨
，
避
免
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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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
誤
造
成
不
必
要
之
損
失
。

5.
貴
重
貨
物
之
託
運
：
一
般
而
言
，
運
送
人
對
貨
物
損
害

之
賠
償
責
任
，
依
據
國
際
貨
物
運
送
公
約
及
各
國
相
關
法
令
均
有

賠
償
責
任
限
制
，
因
此
，
對
高
價
或
古
董
、
雕
塑
等
貴
重
物
品
應

於
託
運
時
報
明
貨
價
，
以
確
保
貨
損
時
之
求
償
權
益
。

6.
貨
櫃
運
輸
應
注
意
事
項
：

(1)
以C

Y

方
式
交
運
之
貨
櫃
，
通
常
由
託
運
人
自
行
裝
櫃
，

裝
貨
時
應
特
別
注
意
：

a.
貨
櫃
的
情
況
ｌ
貨
櫃
本
身
是
否
有
凹
損
、
裂
縫
，
櫃
門

是
否
緊
閉
，
貨
櫃
內
部
是
否
清
潔
、
乾
燥
，
以
及
前
用
以
固
定
之

釘
鈎
是
否
清
除
。

b.
貨
物
的
包
裝
ｌ
貨
物
雖
裝
置
於
櫃
內
，
但
仍
須
適
切
包

裝
以
防
潮
、
防
擠
壓
，
並
便
於
拆
櫃
後
之
搬
運
。

c.
貨
櫃
之
裝
載
ｌ
貨
物
必
須
妥
善
堆
放
，
其
原
則
不
外
乎

貨
物
不
得
裝
載
超
過
貨
櫃
之
載
重
限
制
，
重
貨
在
下
、
輕
貨
在

上
，
重
量
須
分
配
平
均
，
易
因
彼
此
接
觸
而
造
成
污
染
之
貨
物
須

分
開
擺
置
等
，
但
最
重
要
的
是
，
貨
櫃
內
之
空
隙
須
確
實
填
補
，

以
避
免
海
上
運
輸
時
，
因
船
舶
擺
盪
，
造
成
櫃
內
貨
物
互
撞
而
損

壞
，
同
時
，
無
法
包
裝
之
貨
物
應
確
實
固
定
好
。

d.
貨
櫃
之
封
船
ｌ
裝
櫃
後
應
將
櫃
門
緊
閉
，
加
鎖
並
封

鉛
，
同
時
記
錄
封
鉛
號
碼
。

(2)
以C
F
S

交
運
貨
物
，
則
須
明
確
指
示
攬
貨
人
或
報
關
行
將

貨
物
詳
細
資
料
及
應
注
意
事
項
通
知
貨
櫃
站
或
運
送
人
，
以
利
裝

櫃
。(

二) 

受
貨
人
如
何
減
輕
貨
物
損
害
︵
進
口
時
︶

1.
將
卸
貨
港
之
特
殊
狀
況
事
先
告
知
託
運
人
，
以
便
託
運

人
採
取
適
當
之
因
應
措
施
。

2.
選
擇
優
良
之
運
輸
工
具
，
並
應
儘
速
交
付
裝
運
文
件
，

以
便
及
早
辦
理
提
貨
手
續
。

3.
迅
速
提
領
貨
物
，
以
免
容
易
遭
受
偷
竊
及
損
害
。

4.
發
現
貨
物
有
損
害
時
，
應
即
設
法
防
阻
，
以
免
繼
續
惡

化
與
擴
大
，
如
重
新
打
包
、
補
貼
、
整
修
或
提
供
備
用
包
裝
材

料
。

至
於
進
出
口
貨
物
的
運
送
，
可
分
為
一
般
貨
物
或
普
通
貨

物
︵G

E
N

E
R

A
L
 C

A
R

G
O

︶
和
特
種
貨
物
︵P

A
R

T
IC

U
L
A

R
 

C
O

M
M

O
D

IT
Y

 

︶
二
大
項
；
而
特
種
貨
物
種
類
繁
多
，
依
中
華

民
國
產
物
保
險
商
業
同
業
公
會
水
險
委
員
會
訂
定
標
準
，
屬
於
特

種
貨
物
就
有
五
十
八
項
之
多
，
尚
不
包
括
原
油
、
核
燃
料
及
大
宗

物
資
等
；
以
下
列
舉
罐
頭
食
品
、
化
學
品
、
煤
、
原
棉
、
漁
粉
等

五
項
特
種
貨
物
的
運
送
風
險
，
加
以
說
明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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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
一) 

罐
頭
食
品(C

A
N

N
E

D
 F

O
O

D
)

1.
包
裝
係C

A
S
E

或C
A

R
T
O

N

。

2.
一
般
承
保
條
件
為S

U
B
J
E
C
T
 T

O
 IC

C
(A

)

。

3.
此
種
貨
物
於
運
輸
過
程
中
最
容
易
發
生
凹
損
、
生
銹
、

氧
化
、
變
質
等
之
危
險
，
因
此
，
最
好
將
上
項
危
險
列
為
除
外
不

保
項
目
。

4.
應
加
貼 “

L
A

B
E
L
 C

L
A

U
S
E
”

，
其
內
容
如
下
：

“
IN

 C
A

S
E
 O

F
 D

A
M

A
G

E
 F

R
O

M
 P

E
R
IL

S
 IN

S
U

R
E
D

 

A
G

A
IN

S
T
 A

F
F
E
C

T
IN

G
 L

A
B
E
L
S
 O

N
L
Y

, L
O

S
S
 T

O
 B

E
 

L
IM

IT
E
D

 T
O

 A
N

 A
M

O
U

N
T
 S

U
F
F
IC

IE
N

T
 T

O
 P

A
Y

 T
H

E
 

C
O

S
T
 O

F
 R

E
C

O
N

D
IT

IO
N

IN
G

, C
O

S
T
 O

F
 N

E
W

 L
A

B
E
L
S
 

A
N

D
 R

E
L
A

B
E
L
L
IN

G
 T

H
E
 G

O
O

D
S
”

5.
較
進
步
的
國
家
均
設
有
專
責
機
構
，
如
我
國
之
衛
生

署
，
美
國
之
食
品
藥
物
管
理
局(F

D
A

)

，
日
本
之
厚
生
省
，
負
責

對
進
口
食
品
加
以
檢
查
，
而
且
十
分
嚴
格
，
其
目
的
無
非
在
維

護
本
國
消
費
者
之
健
康
與
環
境
衛
生
，
預
防
不
潔
食
品
、
病
菌
或

寄
生
蟲
之
傳
入
；
因
此
，
進
口
食
品
經
檢
查
，
如
發
現
不
潔
或
有

病
菌
，
或
已
腐
壞
變
質
，
則
拒
絕
進
口
，
或
強
令
廢
棄
，
或
沒
收

銷
。

我
國
罐
頭
食
品
外
銷
，
因
常
被
發
現
膨
罐
，
含
有
蟲
體
及

大
腸
菌
等
原
因
而
遭
退
關
廢
棄
，
或
沒
收
銷
毀
，
這
種
損
失
並

非
起
因
於
一
般
航
海
的
意
外
風
險
，
投
保
一
般
水
險
不
能
得
到
補

償
；
貨
主
如
有
此
顧
慮
，
可
另
外
加
保
退
貨
險
，
需
投
貨
物
水

險
、
水
漬
險
或
平
安
險
後
，
再
加
保
退
貨
險
。

(

二) 

化
學
品
︵C

H
E

M
IC

A
L

S

︶

1.
包
裝
係P

A
P
E
R
 B

A
G

。

2.
一
般
承
保
條
件S

U
B
J
E
C
T
 T

O
 IC

C

︵A

︶
。

3.
此
種
貨
物
於
運
輸
過
程
中
，
最
容
易
發
生
破
包
漏
損
或

受
有
水
濕
︵
海
水
或
雨
水
︶
而
結
塊
、
硬
化
或
溶
化
。

4.
承
保IC

C

︵A

︶
條
款
時
，
最
好
有
自
負
額
之
規
定
，
儘

量
避
免
以I.O

.P
.

條
件
承
保
，
尤
其
併
櫃
︵L

C
L

︶
裝
運
時
的
情
形

更
不
可
少
，
建
議
自
負
額
訂
為○

‧

五
％
。

5.
運
輸
途
中
不
可
以
轉
船
，
但
整
櫃
︵F

C
L

︶
裝
運
者
除

外
。

6.
當
發
生
貨
物
短
少
或
超
重
之
情
況
，
而
無
法
解
釋
其
原

因
時
，
化
學
品
易
於
溶
解
、
液
化
、
固
化
之
特
性
，
就
要
特
別
加

以
重
視
。

7.
化
學
品
有
自
然
腐
蝕
之
作
用
，
因
此
，
裝
運
化
學
品
之

貨
櫃
，
其
新
舊
有
很
大
差
別
，
這
一
點
也
需
加
以
考
慮
。

(

三) 

煤
︵C

O
A

L

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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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
包
裝
係 IN

 B
U

L
K

。

2.

一
般
承
保
條
件S

U
B

J
E

C
T

 
T

O
 
IC

C

︵C

︶
或

IN
S
T
IT

U
T
E
 C

O
A

L
 C

L
A

U
S
E
S

。

3.
煤
因
係
散
裝
又
含
有
水
份
，
在
運
送
過
程
中
容
易
發
生

自
然
之
失
重
、
貨
物
短
少
之
損
失
，
故
不
宜
承
保IC

C

︵A

︶
或

IC
C

︵C

︶
加
保
短
損
︵S

H
O

R
T
A

G
E

︶
。

4.
承
保
貨
物
短
少
之
損
失
，
牽
涉
到
計
量
的
方
法
是
否
一

致
，
含
水
份
標
準
之
認
定
等
問
題
，
此
外
，
磅
差
的
問
題
也
不
易

克
服
。5.

媒
於
運
送
過
程
中
或
貯
存
期
間
，
因
其
特
性
使
然
，

容
易
發
生
過
熱
︵H

E
A

T
IN

G

︶
和
自
燃
︵S

P
O

N
T

A
N

E
O

U
S
 

C
O

M
B
U

S
T
IO

N

︶
的
危
險
，
這
是
貨
物
本
身
之
性
質
，
或
固
有

瑕
疵
所
致
之
毀
損
滅
失
，
即
使
承
保IC

C

︵A

︶
也
不
獲
賠
，
必

需
特
別
加
保
才
能
得
到
賠
償
。

因
此
，
是
否
接
受
加
保
自
燃
之
危
險
，
務
必
慎
重
考
慮
，

如
果
接
受
加
保
，
必
需
在
保
險
單
上
註
明 “

T
O

 C
O

V
E
R
 L

O
S
S
 

O
R
 D

A
M

A
G

E
 A

R
IS

IN
G

 T
H

R
O

U
G

H
 F

IR
E
 O

R
 H

E
A

T
IN

G
 

O
F
 T

H
E
 C

A
R
G

O
 E

V
E
N

 W
H

E
N

 C
A

U
S
E
D

 B
Y

 IN
H

E
R
E
N

T
 

V
IC

E
 O

R
 S

P
O

N
T
A

N
E
O

U
S
 C

O
M

B
U

S
T
IO

N
”

6.
運
送
途
中
不
可
以
轉
船
。

7.
如
加
保
短
損
險
應
有
自
負
額
之
規
定
，
同
時
必
需
洽
妥

分
保
之
後
才
能
簽
單
承
保
。

(

四) 

原
棉
︵C

O
T

T
O

N

︶

原
棉
︵R

A
W

 C
O

T
T
O

N

︶
是
我
國
紡
織
工
業
主
要
原
料
之

一
，
由
於
國
產
原
棉
不
足
，
因
此
，
每
年
必
需
自
國
外
包
括
美

國
、
加
拿
大
、
巴
基
斯
坦
、
埃
及
等
國
進
口
，
數
量
很
多
；
原
棉

經
加
工
成
棉
紗
，
棉
紗
織
成
布
，
印
染
後
再
縫
製
成
衣
服
，
構
成

紡
織
工
業
上
下
游
體
系
，
每
年
總
產
值
佔
我
國
工
業
總
產
值
的
比

重
亦
高
，
紡
織
工
業
的
重
要
性
可
見
一
斑
。

原
棉
的
特
性
是
質
輕
價
昂
︵
受
生
產
量
及
需
求
量
變
化

之
影
響
，
價
格
波
動
極
大
︶
，
在
產
地
的
採
收
整
理
捆
包
及

運
送
過
程
中
，
易
受
污
染
，
且
容
易
著
火
，
破
包
︵B

U
R

S
T

 

B
A

L
E
S

︶
，
失
重
及
棉
包
內
部
濕
氣
太
重
發
霉
受
損
等
；
因

此
，
在
保
險
的
安
排
上
，
投
保
平
安
險
是
不
夠
的
，
一
般
均
投
保

全
險
，
適
用IN

S
T
IT

U
T
E
 C

A
R
G

O
 C

L
A

U
S
E
S

︵A

︶
。

由
於
原
棉
的
貨
運
方
式
較
為
特
殊
，
通
常
係
由
產
地
運
至

碼
頭
邊
，
或
碼
頭
倉
庫
交
貨
，
再
由
買
主
安
排
船
隻
運
輸
；
因

此
，
在
貨
物
裝
船
運
送
前
，
需
在
碼
頭
或
倉
庫
等
待
一
段
時
間
，

有
風
險
曝
露
的
問
題
。

尤
其
以F

A
S

價
格
條
件
交
易
者
，
原
棉
供
應
商
將
原
棉
自
內

陸
運
至
沿
海
港
口
交
貨
，
此
時
，
原
棉
供
應
商
對
原
棉
之
風
險
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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轉
移
給
進
口
商
；
如
進
口
商
因
船
期
配
合
不
當
，
勢
必
將
原
棉
堆

存
倉
庫
中
，
等
待
一
段
漫
長
的
時
間
，
為
安
全
計
，
待
運
期
間
之

危
險
，
也
要
加
保
才
行
。

而
貨
物
存
放
倉
庫
待
運
期
間
，
最
大
的
危
險
就
是
火
災
，

此
時
，
進
口
商
可
向
保
險
公
司
要
求
加
保
三
十
天
期
待
運
期
間
之

火
險
，
以
資
保
障
。.

再
者
，
原
棉
在
產
地
採
收
捆
包
之
際
，
常
因
雨
水
、

洪
水
、
泥
漿
、
細
沙
、
螞
蟻
、
昆
蟲
等
之
混
合
或
污
染
而

造
成
損
害
，
稱
為
原
裝
地
損
害
險
︵R

IS
K

 
O

F
 
C

O
U

N
T

R
Y

 

D
A

M
A

G
E

︶
；
由
於
壓
緊
捆
包
之
原
棉
，
交
易
時
常
輾
轉
數
易

其
手
，
最
後
之
買
賣
雙
方
無
法
知
悉
有
無
此
種
損
害
隱
藏
其
內
，

為
避
免
可
能
有
此
種
損
失
，
亦
可
加
保
﹁
原
裝
地
損
害
保
險
﹂
。

若
貨
主
進
口
之
原
棉
，
如
未
要
求
加
保
原
裝
地
損
害
險
，

保
險
業
可
在
保
險
單
上
加
註
�E

X
C

L
U

D
IN

G
 L

O
S
S
E
S
 D

U
E
 

T
O

 C
O

U
N

T
R
Y

 D
A

M
A

G
E

�
，
以
減
輕
責
任
風
險
。

另
外
，
原
棉
的
交
易
，
數
量
非
常
龐
大
，
所
值
不
貲
，
而

原
棉
之
國
際
行
情
又
常
起
落
不
定
，
如
貨
主
以
購
買
期
貨
方
式
預

先
以
低
價
購
入
，
裝
船
時
以
原
價
投
保
貨
物
運
送
險
，
裝
船
後
價

格
上
漲
，
中
途
發
生
意
外
事
故
，
保
險
人
按
保
險
金
額
賠
償
，
貨

主
將
得
不
到
充
分
補
償
。

即
使
價
格
漲
幅
不
大
，
因
整
批
裝
運
數
量
佷
大
，
折
算
後

之
差
價
金
額
仍
甚
可
觀
，
為
免
遭
此
損
失
，
貨
主
可
加
保
原
棉
增

值
保
險
︵IN
C
R
E
A

S
E
D

 V
A

L
U

E

︵P
E
A

K
 C

O
V

E
R

︶C
L
A

U
S
E
 

O
N

 A
M

E
R
IC

A
N

 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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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
T
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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︶
。

根
據
保
險
事
業
發
展
中
心
統
計
資
料
，
原
棉
的
損
失
率
大

致
在
二○

％
至
三○

％
之
間
，
損
失
情
況
還
算
不
壞
，
承
保
費
率

不
會
太
高
；
但
加
保
待
運
期
間
之
火
險
，
原
裝
地
損
害
險
及
原
棉

增
值
險
，
則
有
所
不
同
，
均
斟
酌
實
際
狀
況
加
收
保
費
，
一
般
來

說
也
不
致
於
太
高
，
核
保
時
需
注
意
下
列
事
項
：

1.
承
保
時
需
向
被
保
險
人
說
明
，
承
保
全
險
內
容
不
包
括

C
O

U
N

T
R
Y

 D
A

M
A

G
E
 

之
危
險
在
內
，
以
避
免
誤
解
。
因
為
，

被
保
險
人
往
往
誤
解
投
保
﹁
全
險
﹂
，
就
是
承
保
一
切
危
險
，
把

原
裝
地
損
害
之
危
險
也
包
括
在
內
，
事
實
上
並
非
如
此
。

2.
裝
船
前
待
運
期
間
之
火
險
，
及
原
棉
增
值
險
，
需
加
費

承
保
。3.

承
運
原
棉
之
船
舶
逾
齡
︵
即
船
齡
超
過
十
五
年
以
上

者
︶
需
加
費
承
保
；
船
齡
十
六
年
至
二
十
年
間
，
二
十
一
年
至

二
十
五
年
間
，
二
十
六
年
至
三
十
年
間
及
船
齡
超
過
三
十
年
以
上

四
級
，
各
級
有
不
同
的
加
費
標
準
。

4.
承
運
原
棉
之
船
舶
在
一
、○

○
○

G
R

T

以
下
者
，
亦
需

加
費
承
保
。

5.
裝
載
要
適
當
妥
善
，
由
於
原
棉
易
受
污
染
，
裝
載
時
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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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
特
別
注
意
，
不
能
與
液
態
物
資
如
化
學
品
、
油
品
或
其
他
可
能

造
成
污
染
之
貨
物
同
艙
裝
載
，
以
免
受
污
染
；
原
棉
易
受
潮
，
也

不
能
裝
在
甲
板
上
，
或
在
雨
天
實
施
裝
卸
作
業
。

6.
貨
櫃
裝
運
原
棉
較
為
理
想
，
但
貨
櫃
本
身
水
密
性
很
重

要
，
如
果
會
漏
水
滲
水
，
則
原
棉
水
濕
受
損
。

7.
事
故
發
生
後
委
請
合
格
公
證
人
公
證
，
以
確
定
損
失
情

況
。(

五) 

漁
粉
︵F

IS
H

 M
E

A
L

︶

漁
粉
︵F

IS
H

 M
E
A

L

︶
是
飼
料
的
主
要
原
料
之
一
，
我
國

養
殖
與
畜
牧
事
業
發
達
，
每
年
需
求
漁
粉
的
數
量
相
當
多
；
因
國

產
不
足
，
大
多
仰
賴
進
口
，
尤
其
從
中
南
美
洲
、
北
美
、
日
本
等

地
進
口
最
多
。

漁
粉
的
主
要
特
性
是
容
易
發
熱
、
汗
濡
、
自
燃
、
失
重
、

結
塊
及
收
縮
，
紙
袋
包
裝
及
散
裝
運
送
均
容
易
發
生
短
損
，
承
保

的
責
任
很
重
，
應
注
意
下
列
事
項
： 

1.
是
否
承
保
自
燃
所
致
之
危
險
在
內
，
如
承
保
在
內
，
因

漁
粉
具
有
氧
化
而
自
燃
之
危
險
特
性
，
為
減
低
此
種
危
險
之
發

生
，
可
要
求
漁
粉
裝
船
前
，
至
少
必
需
堆
存
若
干
時
日
，
其
水
份

含
量
在
安
全
標
準
內
；
脂
肪
含
量
當
摻
有
抗
氧
化
劑
時
，
其
安
全

的
百
分
比
規
定
，
裝
船
時
漁
粉
之
溫
度
，
不
得
超
過
上
限
規
定

等
，
以
確
保
運
送
的
安
全
。

2.
散
裝
交
運
之
漁
粉
，
應
避
免
中
途
轉
船
；
因
散
裝
物
資

中
途
轉
船
，
容
易
發
生
損
失
及
增
加
各
種
費
用
。

3.
承
運
之
船
舶
逾
齡
應
予
加
費
承
保
，
因
漁
粉
較
髒
，
一

般
承
運
漁
粉
之
船
舶
均
比
較
老
舊
，
危
險
性
增
加
，
十
年
以
上
的

漁
粉
船
即
應
考
慮
加
費
承
保
。

4.
根
據
損
失
率
而
以
合
理
之
費
率
水
準
承
保
。

5.
出
口
時
必
需
辦
理
公
證
，
其
目
的
在
於
瞭
解
是
否
遵
照

有
關
規
定
，
辦
理
裝
船
及
採
取
必
要
之
配
合
措
施
，
以
確
保
安

全
。

6.
承
保
條
件
若
有
自
負
額
之
規
定
，
可
以
免
除
正
常
自
然

耗
損
之
責
任
。

7.
若
發
生
事
故
需
辦
理
公
證
，
以
瞭
解
損
失
之
情
形
及
造

成
損
失
之
原
因
。

8.
斟
酌
承
運
船
舶
之
實
際
狀
況
及
承
保
條
件
加
費
承
保
。

總
之
，
根
據
以
往
承
保
經
驗
顯
示
，
漁
粉
之
損
失
率
偏

高
，
這
固
然
是
承
保
條
件
太
寬
所
致
，
換
句
話
說
，
也
就
是
承
保

費
率
偏
低
使
然
。
基
於
漁
粉
之
特
性
，
如
何
審
慎
核
保
，
在
承
保

條
件
與
費
率
水
準
之
間
，
取
得
平
衡
點
是
極
重
要
的
課
題
。

(

作
者
：
兆
豐
產
險
經
理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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